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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大陆，对产品质量责任的申诉可基于下列三方面的理由提出：（1）严格责任；

（2）过失责任；（3）违约责任。中国的《产品质量法》中有关于严格产品质量责任的规

定，严格责任的认定无须考虑过失因素如证明下列情况，生产者须对其产品缺陷引起的人

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负责：产品有瑕疵；人身伤害或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失；缺陷

与损害或损失间存在因果关系。 

 

 在《产品质量法》下，缺陷是指产品存在“不合理危险”或不符合适用的国家或行业

的健康和安全标准。 

 

 除非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供货者，否则严格责任对销售者并不适用，

销售者仅须承担因其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赔偿责任。 

 

 若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合同或者缺陷产品的交付构成违约，产品质量索赔可以《合同

法》为基础。 

 

 在香港，由于历史原因，法律体系以英国法为基础，其法律（包括关于产品责任的若

干）是基于普通法、衡平法和当地立法（即条例）确立的规则。香港的产品责任类似于在

英国法中的地位，产生于违约、侵权、违反制定法义务。香港没有类似于大陆的严格产品

责任体制。 

 

 在香港，合同关系在买方和直接供货商买卖产品的过程中形成。如果消费者能够证明

合同条款被违反，则存在严格的责任。责任范围基于明示或默示的合同条款。明示条款可

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大部分消费商品的买卖均以口头形式进行），也可以由当

事人行为而推定。条款也可以是默示的，可以根据立法而确定，主要是《货品售卖条例》

（“SOGO”），也可为实现合同的商业效用目的或根据商业习惯来确定。依据《货品售

卖条例》，合同应包含默示条款，规定商业往来过程中所售货物必须质量适销，与描述或

样品一致，并适合该商品的用途。 

 

 制造商、零售商或供货商违反各种条例下的产品安全和标准规定，可能须承担刑事责

任。 

 

 原告可基于一个或多个诉因而提起诉讼。 

 

主体和召回主体和召回主体和召回主体和召回 
 

 在中国大陆，严格责任制度下缺陷产品的责任主体包括生产者和因其过错而导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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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的销售者。由于侵权引发的诉讼中，任何有过失而造成损害的人士均须承担缺陷产品

的责任。 

 

 在香港，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中，零售商作为缺陷产品的直接供应者均须基于契约而对

买方承担责任；如证明犯有过失，亦须承担疏忽责任。由于制造商、进口商和经销商不大

可能会与买方有直接合约关系，通常只会基于疏忽而须对买方负责。 

 

 现行内地法律规定汽车制造商（包括进口商）有义务召回任何有缺陷的汽车。制造商

可自愿实施召回措施，也可能基于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AQSIQ）的命令而履

行召回义务。 

 

 不履行有缺陷汽车的召回义务将会构成过失，受损害一方可以就制造商过失造成的损

害提起侵权诉讼。而诉讼不会以法院颁布召回缺陷汽车的命令告终。但是，受损害方或其

他任何人可以向 AQSIQ 报告缺陷情况，命令制造商召回缺陷产品。 

 

 根据香港《消费品安全条例》、《玩具及儿童产品安全条例》的规定，海关关长可以

行使发布召回公告的权力，对其认为不安全或可能造成严重伤害的任何消费品、玩具或其

他儿童商品立刻予以召回。 

 

 除了强制召回，对于自愿召回其电子产品、玩具及其他儿童商品的制造商，香港政府

也颁布了一系列指导规则。 

 

 在大陆，一般规则是原告负有举证责任，除了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情况之外。在

香港，产品缺陷和损害的举证责任均在原告。 

 

抗辩和第三方责任抗辩和第三方责任抗辩和第三方责任抗辩和第三方责任 
 

 在内地，对于基于严格产品责任的产品责任索赔要求，如果是产品法中规定的下列情

形，被告人可以行使抗辩权：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

不存在的；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 

 

 基于侵权理由引起的产品责任索赔，如果被告人并没有过错或错误行为，或者说索赔

者的损害或损失并不是由被告人的过错或错误行为引起的，那么被告人可以避免承担责

任。 

 

 合同法中规定的产品质量索赔，如果被告人与索赔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并且没有对

合同责任的破坏时，被告人就可以避免承担责任。 

 

 在任何诉讼中，被告人享有下列抗辩权：索赔人自己的行为导致了损害或损失；第三

方造成了索赔人的损害或损失；索赔人的索赔要求是在超出了追诉时效后提出来的。 

 

 在大陆，生产者如能证明已符合有关的监管或法定要求，在基于严格责任的产品责任

诉讼，仍不可作为一种抗辩；如果基于侵权或违约的诉讼则可能成为一种抗辩，因为其可

以作为无过错或没有违反合同义务的抗辩。在香港则不能成为抗辩理由。 

 

 不同的原告可以就同一问题重新起诉。“再诉禁止”仅适用于同一诉讼程序的双方，

不涉及第三方。 

 

 在香港，除了合同法和侵权法律的惯性原理所规定的抗辩权外，如果制造商和供应商

可以证明索赔者事先了解产品缺陷，完全知道这种危险并且自愿冒这种危险或者损害是由

制造商和供应商所无法预见的罕见过敏症或不正常过敏引起的，制造商和供应商可以不承

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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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被告人能够证明索赔人的行为有份造成损害的发生，例如索赔人不顾已知的使用

说明或警示语，在明知产品有缺陷后继续使用而造成损害的，被告人可以减轻责任。 

 

 在香港，“再诉禁止”不限制不同原告就同一缺陷产品分别提起诉讼。然而，基于相

似事实的在先诉讼对于以后的纠纷具有一定的先例性说服价值，可能导致当事人直接和解

而无需通过法院诉讼程序。 

 

 关于第三方损害及其法律责任的两地规定是，在大陆，如果损害确由第三方的行为导

致，被告有权请求法院追加该第三方为共同被告，以便法院裁断被告及第三方各自所应负

的责任；也可以提起附带诉讼向第三方追讨补偿。如果被告决定提起附带诉讼，其时效为

两年。两年的追诉期从裁定原告对起诉人负赔偿责任之判决的生效之日算起。 

 

 香港的规定是，被告可向任何其他就同一项损害负法律责任的人追究责任。该方可在

同一诉讼中被追加为第三方以节省时间和费用。被告也可以选择单独起诉该方。向第三方

追讨分担的主张必须在该权利产生之日起两年内提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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